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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年限：

收文文號：

教育部  函
地址：10051臺北市中山南路5號
傳　真：02-3343-7920
聯絡人：陳祥茗
電　話：02-7736-7850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年3月30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五)字第11000435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  (110033000041_0043533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送本部「110年度大專學生登山安全訓練實施計畫」

　　　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  一、旨揭訓練實施日期、地點及對象：

    (一)日期：110年7月5日（星期一）至7月9日（星期五）。

    (二)地點：國立宜蘭高級中學、勝光派出所周遭20公里範圍

　　　　、舊南湖登山口與舊喀拉業登山口周圍山區（南山村）

　　　　實施。

    (三)對象：各大專校院登山社團幹部及經常至山區從事研究

　　　　、調查之學生或經推薦帶領學生從事山野活動教官、登

　　　　山相關社團指導老師等。

  二、報名人數：考量訓後傳承，大專校院每校至多陳報8名，

　　　各直轄市及縣市聯絡處至多陳報2名。

  三、請鼓勵所屬師生、教官報名參加，有意願人員於110年4月

　　　6日至4月30日止，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網站https://csrc.

　　　edu.tw/「研習活動」登山活動系統報名。

  四、另請大專校院軍訓室（或課外活動組）或各直轄市及縣市

　　　聯絡處協助檢查報名表及自我檢核表是否完整、確實，並

　　　完成初審作業，於5月7日前以專函寄送本部複審（免備文

　　　，未經初審者，恕不受理）。

  五、本部依報名人數、社團規模、訓練傳承等因素，核定送訓

　　　學員，並於5月31日前將審查結果公布於校安中心網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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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六、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或天侯不佳等具危安因素考量，本部保

　　　有停辦或變更旨揭活動之權利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市聯絡處、各公私立大專校院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北市

　　　政府教育局軍訓室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軍訓室、新北市政府教育局校園安

　　　全室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學輔校安室
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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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
一、教育部檢送「110年度大專學生登山安全訓練實施計畫」，敬請轉知相關社團及
相關人員並協助報名相關事宜。
二、轉貼學務處首頁校外訊息處周知。
三、陳閱後存查。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組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學務長：

副校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校長：

校安中心(軍訓室)：

0401
1636

校安承辦人：
一、參加同學實施安全教育宣導。
二、協助校安通報。

0401
1700

軍訓室主任：

0401
1830

0401
1859

0407
1603


